2024年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本年度报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和《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格式的通知》（国办公开办函〔2021〕30号）的要求编制，全文包括总体情况、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情况、因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被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情况、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以及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本年度报告中所列数据统计期限为2024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本年度报告电子版可从上海市人民政府网站（www.shanghai.gov.cn）下载。

一、总体情况

2024年，上海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严格落实《条例》和《规定》各项规定，准确把握政务公开职责定位，更好发挥政务公开功能作用，健全制度规范，优化方式渠道，提高公开质效，圆满完成了全年各项任务。

（一）主动公开方面

2024年，全市共主动公开公文类政府信息27782件，其中市政府规章17件、行政规范性文件668件、其他文件27097件。

围绕落实国家战略、推进高质量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等举办市政府新闻发布会29场、新闻通气会19场，邀请区和委办局负责人在市政府门户网站开展“在线访谈”42场。
（二）依申请公开方面

2024年，全市共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42188件，申请数量较2023年上升23.03%；答复政府信息公开申请41480件（含上年度转结2095件），均在法定期限内予以答复。予以公开及部分公开12567件，占30.3%；因属于国家秘密等不予公开1974件，占4.76%；因本机关不掌握等原因无法提供16747件，占40.37%；因属于重复申请等不予处理786件，占1.89%；因申请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补正等其他处理9406件（其中申请人主动撤销6428件）,占22.68%。信息公开行政复议1736件，结果纠正123件。信息公开行政诉讼1082件，结果纠正17件。

（三）政府信息管理方面

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工作要求，进一步优化公文公开属性及发布审查程序。对拟公开政府信息坚持“先审查、后公开”和“一事一审”的原则，依法规范做好信息发布工作。

全面建成主动公开公文库，汇集主动公开公文25151件，优化公文库前端展示，方便群众查询利用。加强规范性文件数据库管理工作，制定《上海市行政规范性文件工作评估指标体系》，组织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常态化评估清理。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一级政府一个政策集中发布窗口”的要求，组织8个区开展政府公报数字化转型试点工作，并初步形成阶段性成果。

（四）平台建设方面

      持续加强政府网站建设。优化政策集成式发布专栏，梳理完善营商环境、惠企政策主题库，确保主题库归集政策的全面性、精准性；增设涉外政策集成发布主题，聚焦外资企业经营相关政策及外籍人员办事事项，提供更加开放透明和便民的涉外政策公开服务。上线“阅办联动”专区，全市1000余条政策开通“阅办联动”功能，覆盖“一网通办”近500条高频办事事项，有力解决“看政策”和“用政策”两张皮的问题。

上海国际服务门户正式上线运行。全面汇集涉外服务信息资源，发布各类信息15550条，公开办事服务事项指引248项，其中直接办事服务15项、营商服务指南59项、生活服务118项、人才服务32项、留学等其他服务24项，处理外籍人员咨询邮件562件。 

加强“上海发布”政务新媒体建设，抓好海内外平台的功能优化和内容策划，进一步提升传播力和影响力，各平台粉丝总量超过3000万。

（五）监督保障方面

优化全市政务公开工作考核评估指标体系。将年度考核与日常检查、专项评选结合，突出考查日常工作推进情况。鼓励创新试点，进一步提高考核区分度。

强化政务公开重点工作的跟踪推进。以专报、季报等方式及时通报工作推进情况，通过基层调研、召开现场会等形式调查了解目标任务推进落实情况，研究解决工作瓶颈难题，总结推广经验做法。及时督促和指导本轮机构改革后新设或调整的部门做好政务公开工作。

组织开展全市政务公开工作培训，围绕重点领域信息公开、依申请办理等进行重点培训。举办上海国际服务门户信源管理培训班，提高国际服务门户的信源质量。

按季度对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开展抽查。共抽查政府网站540家次，约谈3家抽查不合格网站负责人并落实整改；抽查政务新媒体帐号1455个次，发现存在更新不及时等问题的帐号37个并全部落实整改。

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第二十条第（一）项

	信息内容
	本年制发件数
	本年废止件数
	现行有效件数

	规章
	17（其中修订15件） 
	20 
	251

	行政规范性文件
	668
	640（包括自然失效和不再按规范性文件管理）
	2792

	第二十条第（五）项

	信息内容
	本年处理决定数量

	行政许可
	21045877

	第二十条第（六）项

	信息内容
	本年处理决定数量

	行政处罚
	19169431

	行政强制
	296497

	第二十条第（八）项

	信息内容
	本年收费金额（单位：万元）

	行政事业性收费
	1285805.6


三、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情况
	（本列数据的勾稽关系为：第一项加第二项之和，等于第三项加第四项之和）
	申请人情况

	
	自然人
	法人或其他组织
	总计

	
	
	商业企业
	科研机构
	社会公益组织
	法律服务机构
	其他
	

	一、本年新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数量
	40234
	1674
	14
	23
	80
	163
	42188

	二、上年结转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数量
	1994
	89
	2
	0
	0
	10
	2095

	三、本年度办理结果
	（一）予以公开
	11713
	405
	4
	9
	32
	37
	12200

	
	（二）部分公开（区分处理的，只计这一情形，不计其他情形）
	346
	16
	0
	0
	2
	3
	367

	
	（三）不予公开
	1.属于国家秘密
	47
	2
	0
	0
	0
	0
	49

	
	
	2.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公开
	13
	0
	0
	0
	0
	1
	14

	
	
	3.危及“三安全一稳定”
	36
	2
	0
	0
	0
	0
	38

	
	
	4.保护第三方合法权益
	429
	17
	0
	0
	0
	2
	448

	
	
	5.属于三类内部事务信息
	243
	0
	0
	0
	0
	0
	243

	
	
	6.属于四类过程性信息
	185
	5
	0
	1
	0
	0
	191

	
	
	7.属于行政执法案卷
	143
	6
	0
	0
	0
	0
	149

	
	
	8.属于行政查询事项
	806
	26
	0
	0
	2
	8
	842

	
	（四）无法提供
	1.本机关不掌握相关政府信息
	13170
	540
	1
	3
	13
	43
	13770

	
	
	2.没有现成信息需要另行制作
	2711
	130
	0
	0
	4
	10
	2855

	
	
	3.补正后申请内容仍不明确
	108
	3
	11
	0
	0
	0
	122

	
	（五）不予处理
	1.信访举报投诉类申请
	222
	3
	0
	0
	0
	0
	225

	
	
	2.重复申请
	428
	4
	0
	0
	0
	0
	432

	
	
	3.要求提供公开出版物
	1
	0
	0
	0
	0
	0
	1

	
	
	4.无正当理由大量反复申请
	127
	0
	0
	0
	0
	0
	127

	
	
	5.要求行政机关确认或重新出具已获取信息
	1
	0
	0
	0
	0
	0
	1

	
	（六）其他处理
	1.申请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补正、行政机关不再处理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1403
	43
	0
	1
	2
	4
	1453

	
	
	2.申请人逾期未按收费通知要求缴纳费用、行政机关不再处理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32
	0
	0
	0
	0
	0
	32

	
	
	3.其他
	7436
	414
	0
	9
	21
	41
	7921

	
	（七）总计
	39600
	1616
	16
	23
	76
	149
	41480

	四、结转下年度继续办理
	2628
	147
	0
	0
	4
	24
	2803


四、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情况
	行政复议
	行政诉讼

	结果维持
	结果
纠正
	其他
结果
	尚未
审结
	总计
	未经复议直接起诉
	复议后起诉

	
	
	
	
	
	结果
维持
	结果
纠正
	其他
结果
	尚未
审结
	总计
	结果
维持
	结果
纠正
	其他
结果
	尚未
审结
	总计

	1218
	123
	298
	97
	1736
	24
	0
	12
	0
	36
	445
	17
	545
	39
	1046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

（一）2024年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政策公开质效仍需进一步提升，政府公报数字化转型改革试点和政策公开政社合作
试点工作成果有待深化总结；二是政府网站作为政务公开第一平台的作用仍需进一步加强；三是部分基层单位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办理质量有待提高。

（二）2023年存在问题的改进情况

针对2023年工作中存在的政策公开助推政策落地的成效不明显，网站建设有待进一步优化，基层政务公开工作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等问题，主要采取了以下改进措施：一是全面谋划政务公开工作重点，通过加强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众参与以及政策制定后的发布、解读、兑现等全流程各环节的政策公开，全力助推政策落地见效；二是不断优化网站建设，开展“中国上海”门户网站政府信息公开平台整合改版，打通政策公开平台和政务服务平台，解决政策“找不到”“看不懂”“办不了”等问题，便利企业群众获取使用政策；三是强化基层指导，通过编印政策解读工作指南、上门提供政策解读业务指导以及开展专题培训等举措，提高基层政务公开工作水平。

六、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一）推进重点领域政府信息公开，服务保障中心工作

1.围绕落实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做好信息公开。市政府及市政府办公厅制定发布《关于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进一步深化高水平改革开放激发高质量发展强劲动力的若干意见》《上海市坚持对标改革 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行动方案》等政策文件，市发展改革委制定发布《推进长三角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近期重点工作举措（2024—2025年）》等重大政策措施，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地落实，促进本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市商务委制定发布《关于支持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建设国际贸易中心新平台的若干措施》《关于进一步促进上海市首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等文件，多渠道开展全方位、立体式政策解读。市科委牵头制订《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2024—2027年）》《上海市加快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并做好配套政策解读工作。市交通委全力做好交通强市建设、国际航运中心能级提升、长三角交通一体化建设、进博会交通保障等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情况信息公开。市地方金融局设置“重点公开领域”专栏，及时公开金融科技、自贸区金融创新、本市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试点（QFLP）等5大类重点领域最新进展情况。
2.围绕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做好信息公开。市发展改革委开设“营商环境”专栏并分类展示，集中公布企业从“准入”到“退出”全生命周期的重要政策细则及政策要点，帮助企业全面、系统、便捷地知晓政策，扎实推动“优化营商环境7.0版行动方案”落地落实。市经济信息化委发布《上海市促进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发展管理办法》《上海市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等产业扶持政策，做好重点企业“服务包”政策落实情况公开，持续做好惠企政策项目的公示。市商务委围绕促进和扩大消费，做好“五五购物节”“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等重大促消费活动信息公开及服务消费、汽车消费等重点消费领域的政策发布和解读。市市场监管局在官网增设“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信息专栏，归集执法动态、政策法规、典型案例等内容，做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和保障民营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措施公开。

3.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好信息公开。市政府办公厅在市政府网站“实事项目”专栏发布为民办实事项目，通过政务信息动态发布实事项目推进情况。市民政局围绕民生关注热点，在城乡低保、老年人福利、慈善事业等领域，及时出台政策文件并做好解读宣传。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针对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人员、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及相关重点企业，持续加大就业创业、技能培训、人力资源等政策信息的主动公开和解读力度，多渠道及时发布养老、失业、工伤等民生保障政策和待遇标准调整信息。市卫生健康委围绕健康上海建设、社区卫生服务能力提升等工作，做好政策文件发布、解读及进展情况等信息公开。

4.围绕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做好信息公开。市规划资源局做好东方枢纽、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等重点战略功能规划工作信息公开。市生态环境局做好《美丽上海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的发布与解读工作，及时公开污染防治、“无废城市”建设推进情况。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聚焦民心工程、民生实事、重大工程、“一江一河一带”建设等重点任务，定期公布最新进展情况。市水务局每月公布上海中心城区供水水质信息，在线集中公布水价、供水可靠性等信息。市绿化市容局每月主动公开新建改建60座口袋公园等实事项目推进情况，及时公开环城生态公园带嘉定蝶语园等8座环上公园建成开放信息。

5.围绕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做好信息公开。市政府办公厅、各区政府、各部门及时在门户网站公开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并动态更新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意见征询、决策发布、政策解读等信息。市司法局持续深化包容审慎监管，督促各部门主动公开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清单34份。市财政局全面公开财政项目绩效目标及评价结果，公开市对区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绩效目标、市对区专项转移支付绩效自评报告，公开10个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情况。

（二）优化政策全流程公开，推动政策落地见效

1.开展政府公报数字化转型改革试点。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有关工作部署和要求，在闵行区、松江区、奉贤区、崇明区等8个区开展政府公报改革试点，探索将政府公报打造成一级政府及其下属机构、派出机关政策文件的集中、统一、权威、动态发布窗口，便利企业群众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全面、准确获取政策信息。各试点单位的数字公报均已上线试运行，并初步建立了数字公报的管理制度规范。试点改革显著提升了基层单位的发文质量，社会公众获取政策信息更加便利，用户体验持续优化。

2.开展“政策解读提升年”活动。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工作指南，要求健全政策全周期解读工作机制，强化政策解读材料的审核把关，做好政策跟踪解读和热点回应。各单位积极落实要求，不断提升政策解读质量。市公安局围绕港澳人才签注、口岸签证、144小时过境免签、临时住宿登记、外国人停居留和永久居留等政策，向进博会重点参展单位和虹桥区域内重点服务单位开展“点对点”政策讲解和答疑。市税务局对个人养老金税收优惠、水资源费改税等热点税收话题，制作图解、视频、问答等多种形式的政策解读产品。长宁区要求有关部门在政策解读页面公开咨询电话，精确至政策起草单位的业务科室，实现一对一、精准化的政策咨询服务。宝山区围绕“科创中心主阵地建设”目标定位，创建“公开讲堂”直播课，汇集各部门政策资源，每月开播政策“公开讲堂”。

3.探索政策公开政社合作试点。徐汇区、虹口区、杨浦区、金山区等8个区作为试点单位，在政策需求收集、意见听取、推送、解读、评价等方面，探索与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建立常态、长效合作机制，更好发挥其贴近基层、贴近一线的优势，形成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政策接力”，推动政策更好落地见效。长宁区围绕产业发展，梳理形成《长宁区政策公开政社合作工作推进方案》，建立“区相关部门—各类组织—企业”的政策辅导与意见反馈双向循环机制。线上新增功能平台政社合作专区，线下举行政策公开政社合作签约仪式，通过明确合作双方责任义务，确保政策服务及时有效。青浦区依托“随申办”企业云青浦区旗舰店平台，开通政策公开政社合作专区，开设“政策直播间”“在线直播带政策”。进博会期间，拓展6家国外商会及1家国际非政府性组织作为合作伙伴，为区各类产业政策做好宣传解读工作。协助示范区执委会上线推广“政策通”小程序，推动政社合作向长三角延伸。

（三）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优化政民互动和公众参与

1.不断深入推进决策公开。市政府连续第6年邀请公众代表列席市政府常务会议，参与《关于进一步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审议。首次探索将公众代表列席机制延伸至市政府专题会议。跟踪反馈公众代表意见建议的研究落实情况，形成工作闭环。浦东新区选取中国（浦东）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陆家嘴金融城党群服务中心等10家单位，试点开展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点工作，常态化收集关于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意见建议。嘉定区建立民营企业参与涉企政策制定事前征询合作备忘录机制，要求涉企政策出台前应当通过区工商联组织座谈或调研，专题听取企业家的意见建议，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性、有效性。

2.常态化推动政府开放月活动。围绕“民心工程、民生实事”，全市16个区和46家市级部门在8月份集中开展政府开放月活动，累计开展线上线下活动2000余场，参与人数近130万人次。人民日报、新华社、解放日报等20余家央地主要媒体对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其中央媒专题报道30余篇。市教委、市民政局、市体育局、市房屋管理局、浦东新区、黄浦区、静安区、普陀区等分别围绕促进幼有所育、完善为老服务、加强城市建设、优化家门口服务等内容开展形式多样的开放活动，持续凸显开放活动的民生温度和品牌效应。黄浦区发布《黄浦区政府开放活动导则（试行）》，首次设立政府开放活动观察员制度，提升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

3.做好中国政府网网民留言办理工作。扎实做好留言办理的质量管理，督促各承办部门严格落实办理制度，确保高质量办结和反馈。2024年共办理中国政府网转办留言2111件，办结率100％。同时，加强留言办理的研究指导，推动网民留言反映的共性问题的机制性解决。

（四）本年度信息公开处理费收费情况

2024年，全市共收取政府信息公开处理费11240元。
� 政社合作指政府与行业协会、商会、产业园区等社会组织在政策需求收集、意见听取、推送、解读、评价等方面开展合作。







